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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883 号文核准，并

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为 2,160 万

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

手续。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主承销商”）认为发

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

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ichuan Monarch Sanitary Ware Co.,Ltd 

公司住所：四川省简阳市贾家镇工业开发区 

发行前股本：64,777,358 元 

发行后股本：86,377,358 元 

法定代表人：刘进 

成立日期：1994 年 3 月 14 日 

整体变更日期：2010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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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为制造、销售：卫浴产品、水暖材料、建材；以上产品出口及相关

原材料进口。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概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发行

人属于 C21 家具制造业。 

公司是一家专业提供亚克力板和亚克力卫生洁具产品的供应商，主营业务为

亚克力板和亚克力卫生洁具的研发、设计、制造与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亚

克力板和亚克力卫生洁具。其中，亚克力板包括卫生洁具专用板（主要供公司生

产亚克力卫生洁具）、声屏板、广告及装饰用板等；亚克力卫生洁具包括亚克力

便器、亚克力浴室柜、亚克力浴缸、亚克力淋浴房等。 

公司 1994 年设立时，从事玛瑙洁具的生产和销售，自 1995 年以来主要从事

亚克力卫生洁具的研发、设计、制造与销售；2008 年，公司通过 OEM 方式向其

他陶瓷洁具生产企业采购陶瓷便器及陶瓷浴室柜中的面盆，目前 OEM 陶瓷洁具

销售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的比例很低；2009 年，公司收购亚克力板业，开始生

产卫生洁具专用板（主要供公司生产亚克力卫生洁具）、声屏板、广告及装饰用

板等；鉴于家用桑拿房与卫生洁具产品在卫生和保健功能、消费群体等方面的相

似性，公司在 2012 年通过 OEM 方式生产，尝试性销售家庭用桑拿房产品。 

（三）发行人改制情况 

公司是由四川帝王洁具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立信

所 2010 年 3 月 19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0）第 21710 号《审计报告》审定的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104,023,357.42 元为基数，按 1:0.5768 的比例折合

股份总额 60,000,000 股，每股 1.00 元，净资产中 60,000,000.00 元作为公司股本，

其余 44,023,357.42 元计入资本公积。2010 年 3 月 25 日，立信所对上述出资进行

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0）第 22832 号《验资报告》。2010 年 4 月 15 日，

公司依法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注册号为 512081000001281 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6,000.00 万元。 

（四）发行人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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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的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297,090,015.87 279,002,206.51 280,226,393.34 

非流动资产 167,277,230.09 165,871,964.13 137,013,658.60 

资产合计 464,367,245.96 444,874,170.64 417,240,051.94 

流动负债 73,011,798.28 95,267,628.41 99,833,150.81 

非流动负债 3,832,500.00 2,550,000.00 1,950,000.00 

负债合计 76,844,298.28 97,817,628.41 101,783,150.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87,522,947.68 347,056,542.23 315,456,901.13 

股东权益合计 387,522,947.68 347,056,542.23 315,456,901.1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386,932,774.93 450,904,053.94 387,932,473.87 

营业利润 33,948,484.91 38,412,522.53 48,188,645.62 

利润总额 60,955,499.73 50,805,946.23 60,132,078.24 

净利润 53,421,877.05 44,555,112.70 52,162,464.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53,421,877.05 44,555,112.70 52,162,464.8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2,135,111.80 27,177,513.85 62,951,329.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8,045,531.41 -38,901,610.15 -33,052,9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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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979,975.62 -31,370,078.24 -18,168,538.6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10,872.67 -5,713.66 -138.8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42,098,732.10 -43,099,888.20 11,729,705.00 

4、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4.07 2.93 2.81 

速动比率 2.83 1.94 1.8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5.60 19.70 22.05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

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0.197 0.259 0.302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5.09 7.40 8.30 

存货周转率（次/年） 2.85 3.22 3.0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元） 72,354,379.39  60,196,687.50 69,015,820.11 

利息保障倍数 117.22  123.54 85.3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元/股） 
0.96 0.42 0.97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65 -0.67 0.18 

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

比（%） 
1.85 0.97 0.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元） 

39,735,528.91 44,014,234.35 51,580,141.03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2,16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66%；本次发

行不进行老股转让。本次公开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为8,637.7358万股。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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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量为2,659,060万股，网上有效申购量为5,701,199.40

万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629.30163

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四川帝王洁具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更新后）》（以下简称“《初

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于2016年5月

16日（T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21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944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90%。回拨后，网下有效申购倍数为12,310.46296倍；网上有效申购

倍数为2,932.71574倍，中签率为0.0340980882%。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本次

网下发行公募社保类投资者获配数量为1,049,376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48.58%，配售比例为0.00812349%；年金保险类投资者获配数量为395,707股，占

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18.32%，配售比例为0.00812307%；其他类投资者获配数量

为714,917股， 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33.10%， 配售比例为0.00812276%。 

本次网上、网下投资者合计放弃认购股数66,201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包销金额为699,744.57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3065%。 

2、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2016年5月4日完成。在剔除最

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和拟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

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10.57元/股。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情况为： 

（1）22.98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

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2015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2）17.23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

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2015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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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募集资金总额：22,831.20万元。 

4、募集资金净额：17,355.68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

于2016年5月20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810186号《验资报告》。 

5、发行后每股净资产：6.50元/股（以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

资产值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本次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6、发行后每股收益：0.46元/股（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

计准则确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2015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刘进、陈伟和吴志雄分别承诺：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将持

有的部分公司老股公开发售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期限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6个月

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占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若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公

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

应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

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的

情形，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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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人违反上述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

果因未履行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在获得收益的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到公司账户。 

2、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吴朝容承诺：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将持

有的部分公司老股公开发售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期限届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的公司股份占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若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公

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

应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

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的

情形，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如本人违反上述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

果因未履行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在获得收益的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到公司账户。 

3、担任公司监事、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陈安、阙再伟、黄廉、赵小松分别

承诺：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将持

有的部分公司老股公开发售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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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期限届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的公司股份占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如本人违反上述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

果因未履行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在获得收益的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到公司账户。 

4、公司股东文景九鼎、永乐九鼎和含光九鼎分别承诺：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将持

有的部分公司老股公开发售外，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机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本机构违反上述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同时，本机构所持公司股份将自违反上述承诺之日起自动锁定6个月。 

5、担任公司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杨革承诺：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将持

有的部分公司老股公开发售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自本人2015年5月1日离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职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

公司股份占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如本人违反上述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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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未履行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在获得收益的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到公司账户。 

6、公司其他股东分别承诺： 

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将持

有的部分公司老股公开发售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本人违反上述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

果因未履行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在获得收益的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到公司账户。 

（三）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刘进、陈伟、吴志雄分别承诺： 

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公司上市后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在服从和满

足所有届时有效的监管规则的前提下，如需进行减持的，本人承诺根据下列原则

进行减持： 

（1）锁定期届满后第一年内减持的股份数合计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的 5%；锁定期届满后第二年内减持的股份数合计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的 10%。 

（2）每次减持时，刘进、陈伟、吴志雄按公司上市时各自持股数量的比例

同比例进行减持，任一控股股东不得单独减持。 

（3）每次减持价格均不低于发行价格，期间如遇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4）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通过大宗交易系统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或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交易方式实现减持。 

（5）每次减持均严格履行提前 3 个交易日公告及其他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10 
 

如本人违反上述原则减持，则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按上述原则减持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

因未按上述原则减持而获得收益的，收益归公司所有，在获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

内将前述收益支付到公司账户；同时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将自减持之日起自动锁定

6 个月；如果因未履行相关减持承诺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

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 

2、公司股东文景九鼎、永乐九鼎和含光九鼎分别承诺： 

本机构目前所持有的帝王洁具股份在帝王洁具上市后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

年内，在服从和满足所有届时有效的监管规则的前提下，本机构承诺根据下列原

则进行减持： 

（1）本机构有意向在所持帝王洁具股份锁定期满后 12 个月内减持完毕，但

不排除根据本机构自身资金需求、实现投资收益、帝王洁具股票价格波动等情况

调整减持时间的可能性。 

（2）减持价格不低于每股净资产（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每股净资

产）的 150%，期间如遇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减持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通过大宗交易系统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或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交易方式实现减持。 

（4）每次减持均严格履行提前 3 个交易日公告及其他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机构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 

如本机构违反上述原则减持，则本机构将在帝王洁具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

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按上述原则减持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同时本机构所持帝王洁具股份将自违反上述原则减持之日起自动锁定 6 个

月；如果因未履行相关减持承诺给帝王洁具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

向帝王洁具或者其他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针对上市条件逐条发表意见 

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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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已完成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8,637.7358 万股，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股； 

（三）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2,160 万股，占发行人发行完成后股份总

数的 25.0066%； 

（四）发行人最近 3 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的内幕

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已在证券发行保

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并上市

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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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

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

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7、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工作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

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认识到占用发

行人资源的严重后果，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发行人决策机制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

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 

建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机制、督促高管人员与发行人签订承诺函、

完善高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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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

发表意见 

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关联交易达到一定数额需经独立董事发表意

见并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

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建立发行人重大信息及时沟通渠道、督促发行人负责信息披露的

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要求和规定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

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

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管理协议

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

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发行人担保行为的决策

程序，要求发行人对所有担保行为与保荐机构进行事前沟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

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

其他主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严格履行保荐协议、

建立通畅的沟通联系渠道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

构配合保荐人履行保荐职责

的相关约定 

其他中介机构需协助本保荐机构做好保荐工作，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进行关注，并进行相关业务的持续培训。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袁宗、唐忠富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联系电话：010-51662928 

传真：010-68566656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华西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西证券同意担任发行人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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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请予批准。 



15 
 

（此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袁  宗                 唐忠富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杨炯洋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